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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識論》解讀（卷三‧三）                  

  ──阿賴耶識相應心所（三） 

  

此識行相極不明了，不能分別違順境相，微細一類，相續而轉，是故唯

與捨受相應。又此相應受唯是異熟，隨先引業轉，不待現緣，住善惡業

勢力轉故，唯是捨受。苦樂二受是異熟生，非真異熟，待現緣故，非此

相應。 

 

  阿賴耶識與觸等五種心所相應。然而，與前六識俱起的受心所有苦受、樂

受和捨受三種，而阿賴耶識相應的受心所則只有捨受。這有五方面原因，第

一，阿賴耶識的行相極不明了，而苦受和樂受都是清晰明了的受，跟此識的行

相不相符。第二，違逆境相可生苦受，順適境相可生樂受，但阿賴耶識的作用

闇昧，不能分別境相屬違逆或順適，故只有捨受。第三，阿賴耶識行相微細，

而苦受和樂受行相粗動，故此識無苦、樂二受。第四，此識行相一類，即是沒

有明顯的轉易，若有苦、樂受，則有明顯轉易，故唯有捨受。第五，此識相續

而轉，而粗顯的苦、樂有盡，必有間斷，故此識不與苦、樂受相應。 

 

  另外，阿賴耶識是異熟，其相應心所亦唯是異熟，而異熟是由先世積集的

善、惡業力中的主要部分引導而轉生，這些業稱為引業，基於業力的善、惡成

分，令眾生投生於不同界趣。阿賴耶識及其心所隨著引業，緣常具足，故不待

現世緣亦能任運而轉，唯是捨受。苦、樂二受只與前六識俱起，前六識及其相

應心所並非真異熟，而以它們依異熟而生，故稱異熟生。前六識需待現世緣才

能轉生，例如眼識需有光、空，意識亦需非在悶絕等情況才能現起。阿賴耶識

為真異熟，苦、樂二受非真異熟，故不相應。 

 

又由此識常無轉變，有情恒執為自內我。若與苦樂二受相應，便有轉

變，寧執為我？故此但與捨受相應。 

 

  論主再舉另一理由論證阿賴耶識不與苦、樂受相應。此識常無轉變（按：

此識相續而轉，應不是恒常不變。這裏說常無轉變，應指此識沒有可被感知的

轉變。此識行相微細，當中的轉變不能了知，而苦、樂受生滅的轉變粗顯，可

被了知。）正由於常無轉變，狀似恒常，故被末那識執為實在的自我。倘若阿

賴耶識與苦、樂受相應，轉變便會被了知，則不應被執為自我。因此，此識唯

與捨受相應。 

 

若爾，如何此識亦是惡業異熟？既許善業能招捨受，此亦應然，捨受不

違苦樂品故，如無記法善惡俱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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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乘有部論師提出質疑，他們指，既然論主說此識由善、惡業導引而轉

生，為何當中的惡業能招捨受的異熟呢？（按：有部認為，善業性質調順，故

能招寂靜的捨受，但惡業逼惱，如何招寂靜的捨受呢？）論主回應指，有部既

然認許善業能招捨受，就應認許惡業亦能招捨受，因為捨受跟苦品或樂品俱不

相違，正如善業或惡業皆可招無記法。（按：一般認許善業招樂報，惡業招苦

報。而善業不能招苦報，是由於苦跟樂相違；惡業不能招樂報，是由於樂跟苦

相違。而捨受跟苦、樂俱不相違。既然有部認許善業可不招樂受而招捨受，基

於同樣原則，亦應認許惡業不招苦受而招捨受。另外，無記法的現起亦由善、

惡業作增上緣而起，因為若無業力推動，單是無記的名言種子不能現起。） 

 

如何此識非別境等心所相應？互相違故。謂欲希望所樂事轉，此識任

運，無所希望。勝解印持決定事轉，此識瞢昧，無所印持。念唯明記曾

習事轉，此識昧劣，不能明記。定能令心專注一境，此識任運，剎那別

緣。慧唯簡擇德等事轉，此識微昧，不能簡擇。故此不與別境相應。 

 

  為何阿賴耶識不與別境心所相應？論主解釋，這是由於別境心所跟阿賴耶

識的行相相違。別境心所包括欲、勝解、念、定、慧五種。欲心所的作用是希

望所樂事；勝解的作用是印持決定事；念的作用是明記曾習事；定的作用是令

心專注一境；慧的作用是簡擇。阿賴耶識任運、昧劣，故沒有這五種心所的作

用。（按：任運表示不需待緣而起，或是緣常具足。如上文所述，阿賴耶識隨

先引業轉，緣常具足，不待現緣，故任運而轉。此識行相極不明了，不能分別

違順境相，故說其昧劣。） 

 

此識唯是異熟性故，善、染污等亦不相應。惡作等四無記性者，有間斷

故，定非異熟。 

 

  「異熟」如前文所說，表示異類而熟，即是在德性類別上果與因相異。引

生異熟識的是前世積集的善業和惡業，若是善業生善法，就不能稱為異熟；善

與惡相違，故善業不能生惡法；因此，善業唯有生無記法才能稱為異熟。惡業

亦如是，惡業亦唯有生無記法才能稱為異熟。因此，善、惡業引生的異熟識唯

是無記法。無記性的異熟識跟善、染污的心所不相應。（按：上文提到善、惡

業跟無記法不相違，然而，不相違並非就是相應。）「善、染污等」包括了

善、煩惱、隨煩惱和不定四種心所。 

 

  「惡作」即是悔。悔、眠、尋、伺四種不定心所，每種皆有善性、惡性和

無記性三種分位，善、惡性不與阿賴耶識相應，這在上文已述，但無記性的不

定心所為甚麼不與阿賴耶識相應呢？論主解釋，這四種不定心所可為善、惡或

無記，時有變換，故無記性不定心所必有間斷，而阿賴耶識或異熟識無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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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故不相應。（按：「相應」表示時、依同，所緣、事等，有間斷的不定心

所跟無間斷的異熟識時不同，故不相應。） 

 

法有四種，謂善、不善、有覆無記、無覆無記。阿賴耶識何法攝耶？此

識唯是無覆無記，異熟性故。異熟若是善、染污者，流轉、還滅應不得

成。又此識是善染依故，若善染者，互相違故，應不與二俱作所依。又

此識是所熏性故，若善染者，如極香臭，應不受熏。無熏習故，染淨因

果俱不成立。故此唯是無覆無記。 

 

  一切法就其德性而區分，可分為善、不善、無記三種法。若再進一步從其

有否覆障真道作區分，善法全為無覆，不善法全為有覆，無記法則部分為有

覆，另部分為無覆。阿賴耶識屬於哪一種呢？論主指出，阿賴耶識唯是無覆無

記，原因是此識為異熟性。為何異熟性就必定是無覆無記呢？首先，異熟若是

善或染污，則流轉、還滅應不能成就。（按：「染污」包括不善和有覆無記，

因為二者皆能覆障真道。有情的第八識在成佛前稱為異熟，而阿賴耶識則是異

熟之中有煩惱現起的分位，故亦稱為異熟。在成佛前或小乘阿羅漢入涅槃前，

有情仍在生死流轉當中，倘若阿賴耶識是善性，則從此識而生的法不應有染

污，因為善性為無覆，染污為有覆，二者相違。無有染污則不應有生死流轉，

因為生死流轉是由煩惱，即不善法的業力而起的。另一方面，若阿賴耶識為染

污，則不能生善法，無善法即不能修道而達致還滅，這樣，眾生就永不得解

脫。然而，事實上，有情眾生仍在生死流轉當中，而藉著修善法就能解脫還

滅。因此，阿賴耶識不應是善或染污性，唯是無覆無記性。） 

 

  第二，阿賴耶識是善法和染污法的共同所依，倘若此識是善性，則不應為

染法所依；若是染污性，則不應為善法所依。（按：一切種皆依止於阿賴耶

識，一切法由種而生，故皆依止於此識。）故此識不應是善性或染污性。 

 

  第三，阿賴耶識是所熏性，前七識現行，無論是善性或染污性，皆能熏習

此識。倘若阿賴耶識本身是善性或染污性，由於這些性質已充斥於此識，應不

能再接受新的熏習。故此識必須如苣蕂，苣蕂本身沒有香或臭，故能受花香熏

習，此識本身亦應是非善非染，才能接受善、染的熏習。如果此識的熏習不

成，則染淨因果俱不成立。（按：此識受前七識的染污熏習為因，而令眾生流

轉生死為果；另一方而，此識受前七識善性熏習為因，令眾生還滅成佛為果。

若無熏習，則這些因果皆不成立。）因此，阿賴耶識唯是無覆無記。 

 

覆謂染法，障聖道故，又能蔽心，令不淨故。此識非染，故名無覆。記

謂善惡，有愛、非愛果及殊勝自體可記別故。此非善惡，故名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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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代表染法，包括不善法和有覆無記法，由於這些法障礙聖道，遮蔽

眾生真心，令其不淨，故稱為覆。（按：「覆」意思是覆障或障蔽。有覆法障礙

眾生行於聖道，亦能遮蔽眾生真心。心指有情的第八識，真心是清淨的第八

識，染法遮蔽清淨第八識，令其不淨，即為蔽心。）阿賴耶識自身非染污，故

名無覆。 

 

  「記」有兩重意思，首先，善法當得可愛果，惡法當得非愛果，善、惡法

皆可記別有當得的果，故善、惡法皆稱為有記。其次，善、惡法體由於能招可

愛或非愛果，自體較無記法為殊勝，因此可記別，故稱為有記。阿賴耶識非善

亦非惡，行相微劣，故為無記。 


